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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53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与信达资

产及信达证券三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框架文件，具体合作项目尚需三方进一

步协商确定，有关合作安排将以三方具体落实的专项合作项目为准。具体的实施

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信达资产此前收购博源集团全部违约债券 30亿元。博源集团以其持有的

伊化矿业 29.96%股权，已抵偿信达资产所持违约债券形成的债务 28.61 亿元。 

3、信达资产拟以战略投资目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博源集团持有的远

兴能源 20,000 万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达资产收购博源集团的违约债券形成

的债务将全部处理完毕。 

4、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9 年度的业绩不构成重大影

响。 

 

一、协议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署情况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远兴能源”）

于 2019 年 7 月 25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博源集

团”）通知，博源集团于 2019 年 7 月 24日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自治区分公司（简称“信达资产”）及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信达

证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二）协议各方介绍 

1、甲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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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注册资本：81,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4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2761060593A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期限：2004 年 4月 8 日至 2034 年 4 月 7 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

源开发；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保险)；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咨

询。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截止本公告日，博源集团直接和间接

合计持有公司 1,354,792,99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34.52%）。 

2、乙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企业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 59 号 

负责人：白玉国 

注册资本：3,816,453.5147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1 年 3月 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102720191503R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营业期限：2001 年 3月 17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

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破产管理;

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

资;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财务、投资、法律

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企业财产保险(有效期至 2017 年 4 月

28日)。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总公司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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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无 

3、丙方基本情况 

名称：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9号院 1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注册资本：256,87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年 9月 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4967A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营业期限：2007年 9月 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

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9.33%。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无 

二、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丙方：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原则 

1、各方在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成为战略合

作伙伴。 

2、各方一致同意彼此视对方为重要合作伙伴，并承诺创造条件和便利，在

各个领域开展卓有成效的合作，以巩固和扩大各方在各自领域中的优势。 

3、各方承诺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政策允许的前提下，为实现各方共赢，

促进各方共同发展，建立长期、稳定、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三）合作内容 



4 

1、信达资产自 2017 年 11 月以来，收购博源集团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全部

违约债券 30 亿元，2019 年 6 月 28 日，博源集团以其持有的内蒙古伊化矿业资

源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伊化矿业”）29.96%股权，已抵偿信达资产所持违约债

券形成的债务 28.61 亿元。 

2、信达资产拟以战略投资目的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博源集团持有的远

兴能源 20,000 万股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信达资产收购博源集团的违约债券形成的债务将全部

处理完毕。 

3、各方在上述合作的基础上，拟进一步合作的业务领域包括但不限于： 

（1）综合性投融资服务； 

（2）共同拓展、储备符合各方发展战略的优质项目和资源； 

（3）在条件具备时，乙方通过增资或受让等方式，战略性持有或增持甲方

或其子公司股权； 

（4）资产整合、重组服务； 

（5）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服务； 

（6）资产、资金管理业务； 

（7）各方共同商定的其他合作项目。 

（四）沟通机制 

各方高度重视信息沟通，项目团队以及决策层不定期会晤，保持及时有效沟

通，以交换从各自渠道获悉的经济、产业和政策信息，挖掘“各方共赢”的合作

机会，探讨合作内容，形成合作方案。 

（五）合作期限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生效。协议有

效期为 3年，协议到期后如各方无异议，协议有效期自动延续。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博源集团与信达资产开展战略合作，通过以伊化矿业 29.96%股权抵债以

及协议转让上市公司 20,000 万股份的方式，将 30 亿元违约债券形成的债务全部

处理完毕，同时信达资产将成为远兴能源持股 5%以上的股东，有利于上市公司

信用体系建设和融资功能的更好发挥。 

2、博源集团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20,0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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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96%）协议转让给信达资产，有利于优化公司股东结构，提升治理水平，促进

公司高质量发展。 

3、本次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协议的签署对公司的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的独立

性不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与信达资产及

信达证券三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框架文件，具体合作项目尚需三方进一步协

商确定，有关合作安排将以三方具体落实的专项合作项目为准。具体的实施内容

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博源集团与信达资产及信达证券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